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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6           证券简称：ST星星           公告编号：2022-173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处置资产概述 

（一）处置资产基本情况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处置资产的议案》。为了满足重整后公司

的业务规划，以及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市场的需求变化，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

营效率，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或公开招标方式处置设备类资产共计21,509台。截至

2022年7月31日，前述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81,364.52万元，评估值为44,210.95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处置资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27）。 

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7日、2022年11月5日及2022年12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关于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52、2022-154、2022-164），公

司通过公开招标和公开拍卖方式处置资产合计已成交14个资产包，处置资产数量合

计11,494台，成交金额合计9,828.04万元。 

（二）资产处置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资产

处置计划的议案》。鉴于公司原拟处置资产的持有主体在公司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

发生了变化，以及按重整后经营计划对原有业务梳理新增部分拟处置资产，公司对

资产处置计划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或公开招标方式处置

设备类资产共计12,194台。截至2022年7月31日，待处置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为

66,358.44万元，评估值为33,445.65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资产处置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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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处置资产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成交14个资产包，处置资产数量合计7,519台，成交金额合计13,565.70

万元，公司相关资产的持有主体分别与其各自买方签署了《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

卖合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产包1-13的各持有主体已分别收到其各自买方支付

的全部款项，合计2,565.70万元；资产包14的持有主体收到其购买方支付的9,600万元

款项，剩下的1,400万元款项在合同签订的三日内付清。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

包 
买方 卖方 

处置 

数量

（台） 

截至
2022.7.31
账面净值 

（万元） 

截至
2022.7.31
评估价值 

（万元） 

成交价格
（含税、

万元） 

备注 
（以下资
产包以评
估值为起
拍价） 

1 

深圳市深业天成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
业天成”） 

资产包 1 持有主
体合计 

308 2,157.13 1,177.98 282 

前七次流
拍，第八
次成交 

1-1 
广东星弛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1 0.05 0.05 0.01 

1-2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66 781.56 354.49 101.99 

1-3 
星星精密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241 1,375.52 823.44 180 

2 

江苏亚士飞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
士飞”） 

星星精密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12 0 331.22 26 

前十二次
流拍，第
十三次成

交 

3 

东莞哈挺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
挺机械”）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01 1,232.56 476.77 92 

前八次流
拍，第九
次成交 

4 

深圳市智联锻压
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
联锻压”） 

星星精密科技（珠

海）有限公司 
305 3,036.91 1,132.69 974 

第一次流
拍，第二
次成交 

5 

上海芝熙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芝熙实业”） 

江西星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30 1,670.57 566.78 331 

前三次流
拍，第四
次成交 

6 
善尚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
尚科技”） 

资产包 6 持有主

体合计 
285 2,718.89 1,036.74 290 

前七次流
拍，第八
次成交 

6-1 
星星精密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277 

  
2,644.87  

 1,002.45  282.1 

6-2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8 74.02 34.29 7.9 

7 
深圳市润智电子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
智电子”） 

资产包 7 持有主

体合计 
155 281.63 101.85 27 

前七次流
拍，第八
次成交 

7-1 
广东星弛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78 37.21 6.56 3.43 

7-2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1 53.93 14.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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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星星精密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56 190.49 81.20 18.37 

8 

东莞市新云起真
空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
莞新云起”） 

资产包 8 持有主

体合计 
293  3,366.01  1,594.29 196 

前十次流
拍，第十
一次成交 

8-1 
广东星弛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93 167.80 53.36 9.7 

8-2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9 266.97 106.21 15.4 

8-3 
星星精密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171 2,931.24 1,434.72 170.9 

9 

广东晨瑞丰再生
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
东晨瑞丰”） 

星星精密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280 224.28 121.61 51 

前五次流
拍，第六
次成交 

10 

东莞市精系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
系机械”） 

广东柯鲁拿智能
设备有限公司 

15 4.85 2.02 0.5 

前十三次
流拍，第
十四次 

11 

东莞市益同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益
同精密”） 

资产包 11持有主

体合计 
18 176.37 122.8 175 

 11-1 

深圳市锐鼎制工
科技有限公司东

莞分公司 

16 165.77 109.15 164.50 

11-2 
东莞锐鼎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 10.60 13.65 10.50 

12 

东莞鑫焱再生资
源回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
焱再生”） 

广东星星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6 15.07 1.57 1.2 

前三次流
拍，第四
次成交 

13 
深圳市金易首饰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
易首饰”） 

资产包 13持有主

体合计 
240 590.37 338.37 120 

前七次流
拍后，协
议成交 

13-1 
江西益弘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162 517.61 285.29 105 

13-2 
江西宇弘贵金属

制造有限公司 
78 72.76 52.98 15 

14 

迪玛科技（福建）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
玛科技”） 

江西星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4,461 36,140.26 18,226.04 11,000 

前三次流
拍后，协
议成交 

合计 7,519 51,614.90 25,230.73 13,565.70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资产包 1 买方基本情况 

1、深业天成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深业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E42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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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台中工业区 A7 栋 102 

法定代表人：张鹏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数控设备的研发及购销；数控设备配件、电子产

品购销；国内贸易。许可经营项目是：数控设备的维修、制造。 

2、股权情况： 张鹏持有深业天成 100%股权。 

3、关联关系：深业天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资产包 2 买方基本情况 

1、亚士飞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亚士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071042363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无锡市锡沪东路 9-C8045 

法定代表人：林文斐 

注册资本：51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6 月 17 日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的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半导体设备、电子产品及配件、通用机械及配件的加工、销售、维修、安装；金属

材料、包装材料、文具用品、办公设备、电线电缆的销售；废旧物资回收。 

2、股权情况：林文斐持有亚士飞 80%股权，杨虹柳持有亚士飞 20%股权。 

3、关联关系：亚士飞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资产包 3 买方基本情况 

1、哈挺机械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哈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76725139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东莞市东城街道周屋龙华路温塘工业区 A 栋 A 区厂房 



5 

法定代表人：于守军 

注册资本：2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数控设备、耗材、通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光电产品、五金零件、

塑胶制品的加工、生产、销售；机械电子设备的租赁、安装调试及维修；有关机械

设备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股权情况：于守军持有哈挺机械 100%股权。 

3、关联关系：哈挺机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资产包 4 买方基本情况 

1、智联锻压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智联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4356042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社区路干头一巷 18 号 B203 

法定代表人：李金洋 

注册资本：6,28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23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冲床、剪板机、折弯机、铣床、磨床、钻床、木

工机械、刨花板生产线机器周边设备、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是：废旧有色金属和废料物资的回收和销售。 

2、股权情况：李金洋持有智联锻压 100%股权。 

3、关联关系：智联锻压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资产包 5 买方基本情况 

1、芝熙实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芝熙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LAWD8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练西公路 2850 号 1 幢 1 层 P 区 162 室 

法定代表人：杨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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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8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销售金属材料、建筑装

饰材料、五金产品、电力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办公设备、电池、太

阳能热利用装备、光伏设备及元器件；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交流、技术推广。 

2、股权情况：杨电波持有芝熙实业 98%股权，杨伟平持有芝熙实业 2%股权。 

3、关联关系：芝熙实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资产包 6 买方基本情况 

1、善尚科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善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R6Q86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1024 室 

法定代表人：王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环保设备、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塑料制品、工业耗材、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劳保用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兼零售；企业营销策划咨询；市场推广服务；工程项

目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机电设备安装、运行管理、维护。 

2、股权情况：王华持有善尚科技 99%股权，王雅持有善尚科技 1%股权。 

3、关联关系：善尚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资产包 7 买方基本情况 

1、润智电子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润智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8627691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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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龙光玖钻北丙期 C 座 2601 

法定代表人：郑海燕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2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测试设备及配套产品、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

购销、上门维修与保养；测试治具、电子仪器、电子产品、电子设备、自动化设备

的研发、购销；测试系统的技术开发；电子测试设备、电子仪器的租赁及技术咨询；

仪器校验服务；设备计量服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股权情况：郑海燕持有润智电子 80%股权，陈威持有润智电子 20%股权。 

3、关联关系：润智电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资产包 8 买方基本情况 

1、东莞新云起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新云起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BM11QR1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玉裕街 2 号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启科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5 月 3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真空镀膜加工；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件

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股权情况：唐成保持有东莞新云起 57%股权，徐启科持有东莞新云起 33%股

权，曾成云持有东莞新云起 10%股权。 

3、关联关系：东莞新云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资产包 9 买方基本情况 

1、广东晨瑞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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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广东晨瑞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X38K18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莞樟路黄江段 302 号 18 栋 105 室 

法定代表人：曾念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6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一般项目：再

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二手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

修理；涂装设备销售；喷涂加工；对外承包工程；五金产品批发；光电子器件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光缆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

件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旧货销售；气压动

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数控机床销售；金属成形机床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

售。 

2、股权情况： 曾海平持有广东晨瑞丰 50%股权，徐卓杰持有广东晨瑞丰 25%

股权，曾念平持有广东晨瑞丰 25%股权。 

3、关联关系：广东晨瑞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资产包 10 买方基本情况 

1、精系机械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精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0LLX8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社区 S358 省道 1716 号一楼 3 号铺 

法定代表人：黎耀来 

注册资本：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用零部件制

造；模具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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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股权情况：黎耀来持有精系机械 100%股权。 

3、关联关系：精系机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资产包 11 买方基本情况 

1、益同精密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益同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NQAF4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石潭埔裕民街 336 号 2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桂萍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产销：模具、金属通用零部件、塑胶制品。 

2、股权情况：陈桂萍持有益同精密 100%股权。 

3、关联关系：益同精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二）资产包 12 买方基本情况 

1、鑫焱再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鑫焱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8E4U01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美西一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吴红雁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2、股权情况：吴红雁、吴军科、吴仲科及吴江锋各持有鑫焱再生 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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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关系：鑫焱再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三）资产包 13 买方基本情况 

1、金易首饰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金易首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2UR3X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桥头社区榕树路 2 号第 5 栋 201 

法定代表人：郑锡冰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首饰模具，机械配件的生产及销售。许可经营项

目是：首饰模具，机械配件的生产。 

2、股权情况：郑锡冰、张春英分别持有金易首饰 50%股权。 

3、关联关系：金易首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四）资产包 14 买方基本情况 

1、迪玛科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迪玛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22MA8TR9ME4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南镇圣泉社区圣泉路 255 号厂房十七 

法定代表人：张波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音响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绘

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其他通用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钟表与计时仪

器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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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情况：张波持有迪玛科技 99%股权，潘科持有迪玛科技 1%股权。 

3、关联关系：迪玛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产包1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1：广东星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1-2：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1-3：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甲方1-1、甲方1-2及甲方1-3合称“甲方1”） 

乙方1：深圳市深业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1向甲方1-1购买资产包1-1，数量为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含

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乙方1向甲方1-2购买资产包1-2，数量为66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19,9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3）乙方1向甲方1-3购买资产包1-3，数量为24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800,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4）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1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1对于设

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甲方1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方1接

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1于设备交付时没有就设

备状况提出异议 ，视为乙方1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1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1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1指定地

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1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1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1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1负担。甲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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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1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1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1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二）资产包2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2：星星精密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乙方2：江苏亚士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2向甲方2购买资产包2，数量为12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60,000元（含

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2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2对于设

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2，甲方2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方2接

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2于设备交付时没有就设

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2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2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2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2指定地点提

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2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2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2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2负担。甲方2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2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2未履行付款义务

前，设备属甲方2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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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三）资产包3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3：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3：东莞哈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3向甲方3购买资产包3，数量为10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920,000元（含

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3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3对于设

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3，甲方3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方3接

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3于设备交付时没有就设

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3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3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3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3指定地点提

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3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3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3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3负担。甲方3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3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3未履行付款义务

前，设备属甲方3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四）资产包4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4：星星精密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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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4：深圳市智联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4向甲方4购买资产包4，数量为305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9,740,0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4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1）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4

对于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4，甲方4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

乙方4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4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4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2）乙方4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除经甲方4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用

外，乙方4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且设备内置程序、模型、数据等应予以销毁。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4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4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4指定地点提

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4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4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4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4负担。甲方4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4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4未履行付款义务

前，设备属甲方4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五）资产包5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5：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5：上海芝熙实业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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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5向甲方5购买资产包5，数量为1,030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310,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5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1）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5

对于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5，甲方5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

乙方5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5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5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2）乙方5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除经甲方5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用

外，乙方5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且设备内置程序、模型、数据等应予以销毁。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5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5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5指定地点提

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5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5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5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5负担。甲方5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5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5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5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六）资产包6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6-1：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甲方6-2：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6-1及甲方6-2合称“甲方6”） 

乙方6：善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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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6向甲方6-1购买资产包6-1，数量为277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821,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乙方6向甲方6-2购买资产包6-2，数量为8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79,0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3）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6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6对于设

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6，甲方6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方6接

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6于设备交付时没有就设

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6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6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6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6指定地点提

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6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6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6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6负担。甲方6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6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6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6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七）资产包7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7-1：广东星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7-2：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7-3：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甲方7-1、甲方7-2及甲方7-3合称“甲方7”） 

乙方7：深圳市润智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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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7向甲方7-1购买资产包7-1，数量为78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4,3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乙方7向甲方7-2购买资产包7-2，数量为2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2,0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3）乙方7向甲方7-3购买资产包7-3，数量为56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83,7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4）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7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1）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7

对于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7，甲方7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

乙方7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7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7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2）乙方7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除经甲方7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用

外，乙方7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且设备内置程序、模型、数据等应予以销毁。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7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7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7指定地

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7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7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7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7负担。甲方7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7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7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7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八）资产包8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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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8-1：广东星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8-2：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8-3：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甲方8-1、甲方8-2及甲方8-3合称“甲方8”） 

乙方8：东莞市新云起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8向甲方8-1购买资产包8-1，数量为93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97,0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乙方8向甲方8-2购买资产包8-2，数量为29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54,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3）乙方8向甲方8-3购买资产包8-3，数量为17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709,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4）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8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8对于设

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8，甲方8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方8接

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8于设备交付时没有就设

备状况提出异议 ，视为乙方8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8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8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8指定地

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8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8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8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8负担。甲方8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8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8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8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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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九）资产包9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9：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乙方9：广东晨瑞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9向甲方9购买资产包9，数量为280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10,000元（含

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9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1）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9

对于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9，甲方9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

乙方9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9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9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2）乙方9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除经甲方9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用

外，乙方9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且设备内置程序、模型、数据等应予以销毁。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9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9应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9指定

地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9不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拆卸、安装、调试，相

关的操作及费用由乙方9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9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9负担。甲方9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风

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9支付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9未履行付款义务前，

设备属甲方9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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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产包10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0：广东柯鲁拿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乙方10：东莞市精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10向甲方10购买资产包10，数量为15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000元（含

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10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10对于

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0，甲方10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

方10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10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10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10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10应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10指

定地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10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10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10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10负担。甲方

10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

风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10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10未履行付款义

务前，设备属甲方10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十一）资产包11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1-1：深圳市锐鼎制工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甲方11-2：东莞锐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11-1及甲方11-2合称“甲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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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11：东莞市益同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11向甲方11-1购买资产包11-1，数量为16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645,000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乙方11向甲方11-2购买资产包11-2，数量为2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5,000

元（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3）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11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11对于

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1，甲方11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

方11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11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视为乙方11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11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11应在约定期限内到甲方11指定地点

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11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11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11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11负担。甲方

11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

风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11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11未履行付款义

务前，设备属甲方11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十二）资产包12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2：广东星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12：东莞鑫焱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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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12向甲方12购买资产包12，数量为16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2,000元

（含税13%），保证金可以冲抵部分货款。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12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1）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12

对于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2，甲方12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

乙方12签订本合同时对设备状况已充分了解且无异议。 

（2）乙方12购买本设备用途为报废回收处理。除经甲方12书面确认可以继续使

用外，乙方12不得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且设备内置程序、模型、数据等应予以

销毁。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12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12应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12指

定地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12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12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12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12负担。甲方

12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

风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12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12未履行付款义

务前，设备属甲方12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十三）资产包13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3-1：江西益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13-2：江西宇弘贵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甲方13-1及甲方13-2合称“甲方13”） 

乙方13：深圳市金易首饰科技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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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13向甲方13-1购买资产包13-1，数量为162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050,000元（含税13%）。 

（2）乙方13向甲方13-2购买资产包13-2，数量为78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50,000

元（含税13%）。 

（2）装车费、运输费用由乙方13自行承担。 

2、设备交付状态 

由于本合同目标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本合同双方一致确认，甲方13对于

设备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3，甲方13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乙

方13接受该批设备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设备之实际状况，若乙方13于设备交付时

没有就设备状况提出异议 ，视为乙方13对设备全部验收合格。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1）以甲方13确认收到货款为前提，乙方13应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到甲方13指

定地点提取货物并履行完毕。 

（2）双方协商一致，甲方13不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运输，相关的操作及费

用由乙方13承担。 

4、所有权转移 

（1）甲方13收到约定价款之后，设备之损毁、灭失之风险由乙方13负担。甲方

13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毁损、灭失

风险的转移。 

（2）设备所有权自乙方13支付全部标的物价款时转移，但乙方13未履行付款义

务前，设备属甲方13所有。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十四）资产包14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4：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4：迪玛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数量、价款 

（1）乙方14向甲方14购买资产包14，数量为4,461台，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10,000,000元（含税13%）。 



24 

（2）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14支付全部价款至甲方14账户。 

（3）本合同项下所有的包括但不限于拆卸、吊装、运输等所有费用由乙方14承

担。 

2、标的物交付 

（1）本合同签订前乙方14已现场对本合同约定的标的物进行名称、品牌、数量、

存放地点等确认，且乙方14确认无误。 

（2）乙方14确认，由于本合同标的物属于已经使用过之设备，甲方14对于标的

物是以交付当时之状况出售于乙方14，甲方14不负瑕疵担保责任和保固责任，不保

证标的物的实物完好性、功能的齐全。乙方14签订本合同时已经完全明确并了解标

的物之实际状况且无异议。本协议生效后乙方14不得以标的物瑕疵等事由向甲方14

主张任何权利以及对付款进行迟延。 

（3）因乙方14拟继续租赁标的物所在的场地，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14

已将标的物全部交付乙方14。 

3、所有权转移 

（1）乙方14在全部付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款项后，合同项下设备设施的所有权

归乙方14所有。乙方14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前，合同项下标的物所有权归甲方14所

有。 

（2）本协议生效日起，标的物其保管及损毁、灭失风险由乙方14承担。甲方14

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合同目标物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合同目标物损毁、灭失风险

的转移。 

4、违约责任 

乙方14应按时付款至甲方14指定账户，如乙方14迟延支付的，甲方14有权解除

本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14支付甲方14本合同价款总额20%的违约金。 

5、特别约定 

甲方14与仙游县元生智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A5、A7、A14号厂

房，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甲方14承担退租时的复原义务。现因乙方14继续租赁该等

厂房并使用甲方14建设的附属设施、设备，故对厂房的复原义务由乙方14全部承担。 

6、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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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产处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处置资产成交金额13,565.70万元，成交金额较2022年7月31日的评估值

跌价46.23%。本次资产处置的成交价格以公开拍卖和协议转让的结果确定，交易遵

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假设以2022年7月31日的账面净值进行测算，本次资产处置预计产生处置损失

39,609.88万元（考虑税金影响），以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具体影

响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资产包1《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3份）； 

2、资产包2《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3、资产包3《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4、资产包4《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5、资产包5《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6、资产包6《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2份）； 

7、资产包7《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3份）； 

8、资产包8《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3份）； 

9、资产包9《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10、资产包10《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11、资产包11《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2份）； 

12、资产包12《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13、资产包13《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共2份）； 

14、资产包14《闲置设备或二手设备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